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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6_97_B6_E8

_AF_84_EF_BC_9A_E8_c26_21763.htm 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

记曾锦春腐败案经纪检部门审查终结，日前被正式移交湖南

省检察院，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初步查明，曾锦春涉嫌收受

贿赂1200万元，另有68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清来源。 （《财

经》12月28日）曾锦春说不清的6800余万元财产，差不多是

曾锦春老家郴州市汝城县2006年前十个月的地方财政收入。

不要说曾锦春对6800余万元财产说不清楚，就是汝城县的领

导对十个月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可能说不太清楚，人的记忆力

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就是曾锦春能说清楚，他也不一定会

说。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6800余万元财产说清楚

了恐怕要判个死罪，而不说清楚定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

高刑也就只判个5年。利弊权衡，曾锦春不会是傻子。 问题

是，贪官说不清楚，法律要说清楚。我国法律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不能说明其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对于贪官来说，不会去贩卖盗版光盘，不会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其非法所得只有权钱交易。像“曾矿长”的非法所得

大概也只有通过入“干股”获取，而“干股”也即“官股”

，也即受贿，完全可以直接以受贿罪论处。而且，法律还给

了贪官举证合法收入的权利，在计算非法所得时也是就低不

就高，决不会冤枉了贪官。 在新加坡，被指控者必须说清楚

与其收入不相符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否则这部分财产就可

被当作贪污受贿的证据。一旦受贿事实成立，即构成犯罪，



司法机关无须查证受贿人是否向行贿人提供了服务和方便，

仅有犯罪意图也要受到惩罚。我国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的认定其实与新加坡的做法相同，只不过是把推定为贪污

受贿罪改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实践中起到的严惩贪

官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反而会因此放了贪官一马。 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

定的，现在显然已经“落伍”。随着我国反腐倡廉制度的不

断完善，根据现在反腐败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

反腐败的成功做法解决这个问题。即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对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的直接推定为

受贿犯罪，以真正体现刑法从严惩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的精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